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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配合政府建立證照制度，鼓勵提升本校學生專業實務技能，特訂定「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

新科技大學獎勵學生專業證照取得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獎勵對象：凡本校學生於在學期間或新生入學前(當年度 2月 1日至 7月 31日)，並經該系認

可之專業證照者，得提出申請。 

三、獎勵之審查：本校設獎勵學生專業證照取得審查委員會(簡稱本委員會)，置委員二十九人至

三十五人，校長為主任委員，教務長、學生事務長、各學院院長、研究發展處處長、財務處

處長、國際事務處處長、各教學單位推派證照委員 1人為委員，專責證照等級及獎勵審查之

認定。置執行秘書 1人，由教務處學生實習服務中心主任擔任。 

四、獎勵範圍為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認定之證照及各系所明

訂經本委員會審查通過並上網公告之各類專業證照。 

(一)政府機關：勞動部、考選部、經濟部、內政部、交通部、環保署、直轄市、縣(市) 政府

等機關所發之證照。 

(二)英語檢定證照：符合 CEF A2級以上之證照但研究所及英語類系科需符合 CEF B1級以

上。 

(三)提升學生就業能力之證照：法人團體及全國或國際性專業證照。 

五、獎勵方式： 

(一)取得政府機關、英語檢定及提升學生就業能力之證照，依特甲、甲、乙、丙級或以對照

等級原則頒發獎金或獎狀。但提升學生就業能力之證照最高只能認列至乙級。 

(二)獎勵核配點數為特甲級伍仟點，甲級參仟點，乙級為壹仟伍佰點(新生入學前，即當年度

2月 1 日至 7月 31日所取得之可認列證照柒佰伍拾點)，丙級為參佰點(新生入學前，即

當年度 2月 1日至 7月 31日所取得之可認列證照壹佰伍拾點)。 

(三)前二款每點折合新台幣之比率(簡稱折合率)，計算方式為當學年學生專業證照獎勵金預

算之二分之ㄧ除以當學期核定之總點數，採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第一位，即獎勵金額=

點數×折合率(元)。 

六、申請流程：每年配合校庫填報時程，由同學填寫學生證照獎勵申請表，並將上學期考取證照

之影印本及相關佐證資料，送至該系彙整提報送審，經本委員會審核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頒給獎金或獎狀。 

七、經費來源：由本校學年度相關經費項下支出。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